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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藝術史評與古物研究博士班 

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109年 12月 17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1月 6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文博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3月31日經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4月21日經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5月4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文博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5月 12日校長核定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第五條訂定之。 

二、優秀學生獎學金資格： 

（一）本系博士班一、二年級學生。 

（二）學習成績每科不得低於 80分（含）。 

三、本獎學金之相關規定： 

（一）獎學金依學校規定之金額發放，由博士生自行提出申請，惟一年級博士生於第 2學期

與二年級博士生於第 1學期方能提出。  

（二）每學期申請 1次，各年級名額與獎學金為系務會議進行討論，每年 4月及 11月發放。 

（三）領本獎學金者得同時請領本校他項助學金。 

（四）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截止日期另行公告）備齊本辦法第四條所需相關文件資料向系

辦公室提出申請，經系務會議進行評定。 

四、請領本獎學金者，請備齊以下文件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前一學期之成績單。 

 （三）其他有助審核之相關資料（如：參與公共事務熱忱服務之具體事例、公開論文發表或

文章刊登於學術刊物之佐證資料、校外得獎、參展證明等）。 

五、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並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